
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所需表件

繳交表件：

1.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申請表1份 (含excel格式電子檔)

2. 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1份

3. 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

4. 工作年資證明(採認之學分超過10年以上需檢附)

紙本表件送交師資培育中心，並將申請表excel電子檔（檔名：
學號姓名，例如：401123123郝聰明）E-mail至
051143@mail.fju.edu.tw信箱。

「申請表」所列之課程科目需逐
一編號；「一覽表」及「成績單」
需依「申請表」所列之課程科目
以螢光筆逐一標記並編號。



表件範例：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申請表



表件範例：專門課程學分一覽表



表件範例：歷年成績單



專門課程認定原則(1)

•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、共同課程及通識
課程，不得重複採認學分。

• 所修科目之學分數超過專門課程學分表規定之學分數，
僅採認國小加註專門課程學分表所列學分數。

• 大學以上所修之課程學分。

• 所修之課程成績及格。

• 同一課程學分不可重複採認。

• 所修課程之學分不可低於專門課程表定之學分。

• 所修之課程如為學年課，上、下學期皆須修畢。

 依輔仁大學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第15條：學期成績
不及格之科目者，不給學分。全學年之科目，僅有一學期修
習及格者，該科學分不予承認，並不得算入畢業學分數。



專門課程認定原則(2)

• 申請採認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以其申請時向前推算
10年內所修習之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為限。

• 其他詳細採認規定請自行上網查閱「輔仁大學國民小學教
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學分表實施要點」。



申請表填寫注意事項

• 請註明所對照之本校專門課程核定文號（專門課程一覽表右上方
標示）。

• 申請表出生日期請填民國年月日（例如：86年1月1日）。

• 請依申請表格式之課程科目順序填寫：必備→選備→領域核心→
其他主修專長。

• 僅需填列專門課程學分認定之要求學分數，不要多填。

• 依申請表（excel）規定之格式繕打，請勿任意調整格式、字型
大小、行距、位置和列數。

• 申請表數字、標點符號全部用半形。

• 修習學年度(學期)寫法：107(1),107(2) 。

• 申請表實際修習之科目名稱，請務必依照所附「成績單」之實際
科目名稱繕打，如：英語會話(一)。

• 若申請認定之專門課程科目「成績」顯示為「抵免」者，則須繳
交辦理抵免所使用之原歷年成績單正本及抵免清單或證明。


